
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述

1、项目名称：G223 海榆东线灾害防治工程（K156+040~K156+580、

K214+000~K214+297、K218+046~K218+218）

2、项目地点：万宁市

3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G223 海榆东线灾害防治工程（K156+040~K156+580、

K214+000~K214+297、K218+046~K218+218）位于海南省万宁市，海南省国道 G223

海榆东线琼海至陵水段 K115+706.475～K240+300,于 2010 年通车，现状为二级

公路，路基宽度为 10.5m、12m，双向两车道，路面为水泥混凝土路面。

改造路段均为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， K156～K214 段路基宽度：12m=0.75m

土路肩（硬化）+1.5m 硬路肩+2×3.75m 机动车道+1.5m 硬路肩+0.75m 土路肩

（硬化）。

K218 段路基宽度：10.5m=0.75m 土路肩（硬化）+0.75m 硬路肩+2×3.75m 机

动车道+0.75m 硬路肩+0.75m 土路肩（硬化）。

4、工期：300 日历天，缺陷责任期：180 日历天。

5、资金来源：政府资金。

6、质量要求：合格。

7、工程验收：验收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、规范进行验收，

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。

8、预算金额：3979861.00 元。

二、其它要求

1、付款条件：合同签订后，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请款函，采购人收到

请款函后一次性支付给成交供应商合同总额 30％预付款，开工后采购人向成交

供应商按实际进度支付进度款，工程进度款支付金额累计不大于合同总额的 90%

（含预付款、材料款在内）。工程竣工验收移交后，竣工结算经发包人进行初审，

并出具初审意见；最终的竣工结算确认由审计部门审核，按政府审计部门的结论

办理工程款支付；待出具工程竣工决算审计报告后，且项目资金到位情况下，付



至工程结算价的 97%，留 3%作为质保金。余款待质保期届满后支付，具体条款在

合同中双方约定。

2、磋商结束后最终报价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由供应商成交后提供。




















